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合同编号：

《龙岗海关大厦物业管理服务采购项目物业管理服务合同》
补充协议

[bookmark: _GoBack]
甲方(委托方):深圳市龙岗区机关事务管理局
法定代表人：
联系人：
联系电话：
联系地址：深圳市龙岗区龙翔大道政府大院

乙方(受委托方):长城物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法定代表人：
联系人：
联系电话：
联系地址：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环城南路5号坂田国际中心C2栋9楼、10楼

鉴于甲乙双方于2025年1月23日签署《龙岗海关大厦物业管理服务采购项目物业管理服务合同》（第二年度合同）（合同编号：CG2025001HQ，以下简称“原合同”），原合同期限为2025年2月1日至2026年1月31日，现因财政预算调整，为保障原合同持续稳定履行，经甲乙双方平等自愿、友好协商，就原合同管理服务费用条款变更事宜达成如下补充协议，以资共同遵守。
1、 原合同管理服务费用条款变更内容
原合同第四条第（二）款“管理服务费用”第1项约定：“甲方在本项目管辖的建筑面积为70792.39平方米(包括停车场)，甲方就本项目向乙方支付的物业管理服务费为人民币5,517,813.73元/年（大写:人民币伍佰伍拾壹万柒仟捌佰壹拾叁元柒角叁分），即每月人民币459,817.81元（大写:人民币肆拾伍万玖仟捌佰壹拾柒元捌角壹分)。”
现变更为：“甲方在本项目管辖的建筑面积为70792.39平方米(包括停车场)，甲方就本项目向乙方支付的2025年2月1日至2026年1月31日物业管理服务费为人民币5,471,831.94元（大写:人民币伍佰肆拾柒万壹仟捌佰叁拾壹元玖角肆分），2025年2月至2025年11月物业管理费为人民币459,817.81元/月（大写：人民币肆拾伍万玖仟捌佰壹拾柒元捌角壹分)；自2025年12月起，物业管理费为人民币436,826.92元/月（大写：人民币肆拾叁万陆仟捌佰贰拾陆元玖角贰分)。”
2、 本协议是《龙岗海关大厦物业管理服务采购项目物业管理服务合同》（第二年度合同）的有效补充，约定与原合同不一致之处，以本协议约定为准。本协议未涉及之事宜，仍按原合同约定履行。
三、本协议一式伍份，甲方贰份、乙方贰份，区物业管理主管部门（备案）执壹份，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本补充协议自双方签订并加盖公章之日起生效。如有未尽事宜或区财政预算另有调整，双方另行议定并签订书面补充协议。



甲方：深圳市龙岗区机关事务管理局     乙方：长城物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： 

委托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委托代理人：


签订日期：
1


